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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隨著勞動市場變化劇烈，職涯發展型態趨向多元化與彈性化，「就

業力」已成為許多國家青年政策的重要議題。青輔會於 2006 年針對大

專院校畢業生之就業力調查結果發現，除了專業知識外，雇主其實更重

視社會新鮮人是否具備了良好的工作態度、穩定度、抗壓性、表達與溝

通能力與學習意願等所謂的「核心就業力」。因此，培養學生之就業力

將是未來勢在必行之國際趨勢。 

近來，政府積極推動「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即是希望藉此消弭或

縮短大學教育與就業市場需求之落差，提升畢業生就業力，以「強化務

實致用特色發展」及「落實培育技術人力角色」定位下，結合國家產業

發展，培育具實作力、就業力及競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以期為再造臺

灣經濟發展，奠定厚實基礎。 

有鑒於學生「校外實習」為提升畢業生之未來就業競爭力的重要一

環，教育部也將推動校外實習課程作為提升大專畢業生就業力重要政策

之一。本校於 101 年 8 月 16 日第 167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104 年 3 月 19 日第 193 次行政會議修訂條文

通過。森林系於 101 年 12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

即決議，增加學期制「校外實習」課程，99~102 入學大學部學生均適

用之。學生畢業條件：至少應修滿 130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應修 

84+1「通識教育講座」學分，選修應修 45 學分。其中「校外實習」課

程係指：林場實習(3 學分，必修)、林業工作實習(6 學分，必修)以及產

業實習(6 學分，選修)。 

102 年學年度第 1 學期(102 年 9 月 15 日~104 年 1 月 12 日)即為本

系 100 年度入學大學部學生(大四生)至校外進行校外實習的學期。學生

依其意願與指導老師討論分成二大類：甲類學生(無回校補修課者，即

同時修習林業工作實習及產業實習 12 學分)，每週實習至少 5 天，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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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5 個月；乙類學生(需回校補修課者，即僅修習林業工作實習 6 學

分)：每週實習至少 2 天，實習時間也同樣為 4.5 個月。109 年學年度第

1 學期即為本系 107 年度入學大學部學生(大三生)至校外進行校外實習

的學期(修習林業工作實習 9 學分)。 

至校外實習即是學校學習的延伸，但是卻到真實的產業環境學習，

自然比學校單純環境存在著較大的風險，除了是修習一門必修課之外，

若是認真學習可能獲益匪淺，受用無窮；然而若輕忽其重要性，輕者可

能花時間重修課程，嚴重者亦有法律或危害安全之情事發生，希望同學

們一定要注意。 

因此，學生在離開學校到校外實習，學校與學生將與產業、家長有

更多的互動，需要有完善的規劃，以及應注意相關事項。為讓產業、家

長能充分瞭解並認同與支持學生校外實習之目標與實際作法，所以收錄

本實習手冊相關內容，作為學生行前準備以及校外實習進行時之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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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推動校外實習之目的與效益 

校外實習課程之推動，係依據各校設系之宗旨及各系之培育目標，

期使學生結合學術理論和實務作業，瞭解各系實際運作狀況，印證所學

增進專業知識，並培養學生對工作職場及專業倫理之正確認知，及作為

其職業試探、就業輔導之參考。 

目前本系採行的校外實習方案即是： 

一：一個堅持。全系一心推動校外實習，在安全第一之原則下推動技職

教育特色。請機構先進及全系師生明白推動校外實習的用意，並盡

可能以良性溝通方式，用問題解決的行動，化解所遭遇的難題。 

二：學生分別輔導、因材施教。學生修習林業工作實習 9 學分，每週實

習至少 5 天，實習共 4.5 個月。 

三：在大學三年級的上學期進行。 

四：共進行 4.5 個月。 

 

就各面向而言，推動校外實習之目的與效益如下： 

一、 對學生而言 

（一） 目的 

1. 理論與實務結合：學校課堂上所教授課程與職場實作有所落

差，導致學生畢業後無法順利投入職場工作，因此在經濟效益

上無法達到最佳成本，故使學生親自參與實習以了解職場環

境，習得實務經驗，使得理論與實務得以相互驗證相互配合，

達到「做中學，學中做」的最佳效果。 

2. 增進就業機會：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時，企業便能於學生實習期

間看出其工作態度，職業道德與專業知識，若表現良好則將增

加企業於學生畢業後繼續留用單位服務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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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益 

1. 縮短步入職場所需摸索時間。 

2. 累積職場經驗。 

3. 藉由工作試探，探索未來職涯的發展方向。 

4. 提早了解自己的優劣勢及欠缺的能力，並補充、學習的不足，

以養成就業能力。 

5. 職場倫理及態度的養成。 

二、 對家長而言 

（一） 目的：孩子受教育不再只是拿到一紙文憑，同時是在為就業目

標做準備，為將來鋪路。 

（二） 效益 

1. 孩子享有安全實習機構環境，實習機構將由學校過濾審核，免

去孩子於不安全及不健全的環境下學習，孩子學習得開心家長

才能放心。 

2. 孩子能從校外實習課程中，習得職場倫理及應對進退的正確態

度。 

3. 經過職場的洗禮，孩子的想法更臻成熟，亦更能體會父母工作

的辛勞。 

4. 多一份工作經驗、少一份擔心：讓孩子們能夠提早接觸社會，

多了工作經驗在往後找工作時較同儕有競爭優勢。 

5. 學習保護自己、家長安心：孩子在企業實習過程中不只學到技

能與知識，在未來尋找新工作可懂得如何保護自己避免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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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學校而言 

（一） 目的 

1. 節省成本：由於學校經費有限無法購買昂貴設備使得學生進入

企業後在實作方面有落差，因此可藉由校外實習取得真正實務

經驗，如此學術單位無需再花龐大經費購買昂貴實習設備。此

外，結合學校教育與企業實習使得學生能夠理論與實作並進，

趁此機會提升學習效果以利培育出更多之社會菁英，在經濟上

有其莫大效益。 

2. 調整教學軌道與實務相輔相成：學校之教學方針應與企業之研

發動向平行，並配合當前產業界需求調整實務專業知識教學。

藉由校外實習管道，學校將增加與企業交流之機會，了解企業

需求與環境進而調整實務教學內容與品質。 

（二） 效益 

1. 增進產學合作機會：藉由校外實習管道，學校將增加與企業交

流聯繫之機會，進而提升產學合作機會。 

2. 吸取業界新知，適時掌握產業脈動：隨時了解業界現況，以利

校方適時地修改教學方針提高教學效果，以期日後學習方向更

能適性發展。 

3. 建立學校特色，提升學校在產業界的地位：培養符合企業需求

的人才，而成為企業選用人才的主要選擇。 

四、 對產業而言 

（一） 目的 

1. 共享教育資源與責任：在學生畢業前接觸培訓所需人才，吸引

優秀學生投入產業界。除此之外，學生專業技能及工作態度之

養成，有賴於企業共同教育與輔導，減少課堂知識與實務操作

之落差，有助於縮短學生畢業後投入產業之適應期，提升企業

競爭力。 

2. 降低訓練成本：學生至企業實習期間，企業給予學生技能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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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使其畢業後即可被企業留用。亦可減少畢業生進入職場

不適應而浪費初期訓練的成本，並提升就業力。 

（二） 效益 

1. 提早儲備業界所需之專業人才：企業及早培訓業界所需專業人

才，減少人員的培訓成本及尋找人才的時間。 

2. 透過產學合作，創造雙贏：藉由校外實習，學校能了解產業界

的人力需求與應用技術，進而配合產業界的實務需求；且使學

校龐大的研發人力與能量，亦將成為產業界技術研發的堅實後

盾； 並讓產業界的需求、經驗回饋成為教學的動力與發展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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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實習時程 

時間：112 年 9 月 01 日~113 年 1 月 15 日 

時段 月份 進行項目 備註 機構協助事項 

實 習
前 

3 月 

1. 學生實習場所之
遴選、洽談、認
可 

1. 專題指導老師與學
生討論 

2. 實習機構合約書簽
訂  

 
 
提供實習機會 

4 月 
校外實習課程內容
安排  

 與指導老師協調 

5 月 
公布各實習場所名
額  

公告   

6 月 

學生提出申請與媒
合 
召開森林系校外實
習委員會 
行前說明會 

1.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
表 

2. 公布實習場所及錄
取實習學生名單 

3. 會議紀錄 

 
 
歡迎參加說明會 

7~8
月 

選課 (林業工作實
習 9 學分) 
校外實習契約 

1. 預計 7 月 11 日
12:30~7 月 12 日選
課，請同學留意選課 

2. 家長同意書(附表 3) 
3. 合約書 

學校、家長與機構
訂約 (與指導老師
協調) 

9 月 

9 月 10 日前繳費註
冊 
準備個人履歷及自
傳(附表 5)  

提供給實習機構，並說
明對實習之期待 

瞭解學生基本資料 

實習
中 

9 月 1. 9 月 01 日 10 點
前學生赴實習單
位報到 

2. 學生繳交實習考
核表給實習單位 

3. 指導老師訪視 
4. 學生返校參加校

外實習座談會 
5. 無法進行校外實

習學生處理 
6. 實習課程進行  

1. 10:00 前報到，傳回
或寄回報到確認單
加保意外險 200 萬
以上 

2. 實習考核表(附表 7) 
3. 訪視記錄表(附表 9) 
4. 會議紀錄 
5. 實習轉換或處理單

(附表 10) 
6. 校外實習工作日誌

(附表 11)  

1. 傳回或寄回報
到確認單至系
辦公室 

2. 依據實習考核
表考核學生表
現 

3. 協助指導老師
訪視 

4. 歡迎參加座談
會 

5. 與指導老師協
調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實習
後 

1 月 

1. 113 年 01 月 12
日(週五)下班後
結束實習，實習
機構寄回實習成
績及考核表 

2. 指導老師交成績 
3. 113 年 01 月 15

日上午 10:00 校
外實習檢討座談
會 

1. 113 年 1 月 12 日(週
五 ) 下班後結束實
習，1 月 15 日前學生
務必繳交實習報告
(附表 12)及工作日誌
給實務專題指導老
師 

2. 實務專題指導老師
打實習分數 

3. 會議紀錄 

1. 113 年 1 月 10 
日前實習機構
寄回實習成績
及考核(附表 7)
至系辦公室 

2. 113 年 01 月 15
日上午 10:00 參
加實習檢討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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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學期校外實習學生與廠商名冊 
 
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1 
人文樹藝

有限公司 

攀樹體驗來做

環境教 育，也

用專業友善的

態度來修剪樹

木 

B11012054 李宥臻   

桃園市蘆竹區大

竹里大興十四街 

40 號 

0922-212-34

6 
54932846 杜裕昌 許荏涵 楊智凱 

2 

五十八度

烘培房         

(牛角灣

巧克力咖

啡農園) 

田間管理、修

枝採果等教學

操作 

B11012022 湯嘉玲      912 

912屏東縣內埔

鄉老埤村通安路

108之 1號 1樓 

(08)779-427

4  

0912014568 

 36803313 徐嘉蕙 徐嘉蕙 楊智凱 

3 

五十八度

烘培房         

(牛角灣

巧克力咖

啡農園) 

田間管理、修

枝採果等教學

操作 

B11012055 黃盈蓁  912 

912屏東縣內埔

鄉老埤村通安路

108之 1號 1樓 

(08)779-427

4          

0912014568 

 36803313 徐嘉蕙 徐嘉蕙 楊智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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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4 
五溝水工

作守護站 

水圳水生植物

棲地維護、協

助營建署五溝

濕地棲地營造

及保育計畫資

料整理及蒐

集、協助相關

社區活動辦理 

B11112150 鍾幸容 926 

屏東縣萬巒鄉五

溝村西勝路 87-6

號 

(08)783-047

8 
25876494 劉晉坤 劉晉坤  楊智凱 

5 
五溝水工

作守護站 

水圳水生植物

棲地維護、協

助營建署五溝

濕地棲地營造

及保育計畫資

料整理及蒐

集、協助相關

社區活動辦理 

B11012012 蔡昀杉 923 

屏東縣萬巒鄉五

溝村西勝路 87-6

號 

(08)783-047

5 
25876491 劉晉坤 劉晉坤  楊智凱 

6 

內政部營

建署高雄

都會公園

管理站 

環境綠化之實

際應用、育

苗、外來種移

除 

B11012023 謝宗宜 811 
高雄市楠梓區德

民路 24號 

(07)365-610

3 #106 
0-4191945 蕭聖儒 蕭聖儒 羅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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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7 

內政部營

建署高雄

都會公園

管理站 

環境綠化之實

際應用、育

苗、外來種移

除 

B11012038 江松霖 811 
高雄市楠梓區德

民路 24號 

(07)365-610

3 #106 
0-4191945 蕭聖儒 蕭聖儒 羅凱安 

8 
台北市立

動物園 

各類展示動物

之蒐集、保育

管理、展示配

置等事項 

B11112153 李家宜 116 
臺北市文山區新

光路二段 30號 

(02)2938-23

00#223 
03776603 諶亦聰園長 

陳研究

助理 
魏浚紘 

9 
巧木樹藝

有限公司 

樹木修剪、樹

木健康調查、

探索教育 

B11012051 歐建迎 114 

台北市內湖區東

湖路 43巷 38號

一樓 

0931-078171 43635658 林韋銘 林韋銘 王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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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10 
弘益生態

有限公司 

景觀室內設

計、生態調查

等 

B11012024 陳俊安 402 

臺中市南區建國

南路１段 261號

1樓 

(04)2262-89

90#33 
27678139 賴慶昌 許瑋珊 吳羽婷 

11 

行政委員

會苗栗農

業改良場 

種苗及栽培-

作物改良課、

作物環境課、

蜜蜂與蠶業對

生態環境等-

蠶蜂課等 

B11012014 徐藝 363 
苗栗縣公館鄉館

南村 261號 

(037)222-11

1#500 
03747452 呂秀英 賴瑞聲 陳忠義 

12 

行政委員

會苗栗農

業改良場 

種苗及栽培-

作物改良課、

作物環境課、

蜜蜂與蠶業對

生態環境等-

蠶蜂課等 

B11012039 蔣佳佑 363 
苗栗縣公館鄉館

南村 261號 

(037)222-11

1#500 
03747452 呂秀英 賴瑞聲 陳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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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13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野

生動物急

救站) 

解說教育、推

動鄉土生態教

育、傳播保育

專業知識 

B11012056 王云禧 552 
南投縣集集鎮民

生東路 1號 

(049)276-13

31#616 
77394869 楊嘉棟 王經文 陳忠義 

14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解

說教育

組) 

解說教育、推

動鄉土生態教

育、傳播保育

專業知識 

B11012006 許世凡 552 
南投縣集集鎮民

生東路 1號 

(049)276-13

31#616 
77394869 楊嘉棟 王經文 陳忠義 

15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解

說教育

組) 

解說教育、推

動鄉土生態教

育、傳播保育

專業知識 

B11012017 洪聖翔 552 
南投縣集集鎮民

生東路 1號 

(049)276-13

31#616 
77394869 楊嘉棟 王經文 陳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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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16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解

說教育

組) 

解說教育、推

動鄉土生態教

育、傳播保育

專業知識 

B11012032 李立心 552 
南投縣集集鎮民

生東路 1號 

(049)276-13

31#616 
77394869 楊嘉棟 王經文 陳忠義 

17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解

說教育

組) 

解說教育、推

動鄉土生態教

育、傳播保育

專業知識 

B11012034 董靜雯 552 
南投縣集集鎮民

生東路 1號 

(049)276-13

31#616 
77394869 楊嘉棟 王經文 陳忠義 

18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解

說教育

組) 

解說教育、推

動鄉土生態教

育、傳播保育

專業知識 

B11012050 陳書宇 552 
南投縣集集鎮民

生東路 1號 

(049)276-13

31#616 
77394869 楊嘉棟 王經文 陳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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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19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

中心(解

說教育

組) 

解說教育、推

動鄉土生態教

育、傳播保育

專業知識 

B11112250 劉妤葳 552 
南投縣集集鎮民

生東路 1號 

(049)276-13

31#616 
77394869 楊嘉棟 王經文 陳忠義 

20 
牡丹鄉公

所 

社區林業，導

覽解說 
B11012005 蔡適宇   

屏東縣牡丹鄉石

門村 26號 
08-8831001 91600904 潘壯志 柯富霖 陳美惠 

21 
牡丹鄉公

所 

社區林業，導

覽解說 
B11012047 吳宛蓁   

屏東縣牡丹鄉石

門村 26號 
08-8831001 91600904 潘壯志 柯富霖 陳美惠 

22 
和森生態

有限公司 

造林、農、林、

漁、畜牧顧問

業、休閒服

務、生態調查 

B11012010 林玠郁   
高雄市三民區永

吉街 99號 

(02)4121-16

6 
90172209 郭家和 郭家和 陳建璋 

23 
和森生態

有限公司 

造林、農、林、

漁、畜牧顧問

業、休閒服

務、生態調查 

B11012016 林冠穎   
高雄市三民區永

吉街 99號 

(02)4121-16

6 
90172209 郭家和 郭家和 陳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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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24 
和森生態

有限公司 

造林、農、林、

漁、畜牧顧問

業、休閒服

務、生態調查 

B11012021 黃頂紘   
高雄市三民區永

吉街 99號 

(02)4121-16

6 
90172209 郭家和 郭家和 陳建璋 

25 
和森生態

有限公司 

造林、農、林、

漁、畜牧顧問

業、休閒服

務、生態調查 

B11012025 陳椿茂   
高雄市三民區永

吉街 99號 

(02)4121-16

6 
90172209 郭家和 郭家和 陳建璋 

26 
和森生態

有限公司 

造林、農、林、

漁、畜牧顧問

業、休閒服

務、生態調查 

B11012041 蔡俊奕   
高雄市三民區永

吉街 99號 

(02)4121-16

6 
90172209 郭家和 郭家和 陳建璋 

27 

東片寶石

村股份有

限公司 

作物栽培、農

產品整理、農

產品零售、其

他休閒服務 

B11012046 賴欣崎   

屏東縣內埔鄉東

片村大同路四段

262號 2樓 

0936-469366 42977190 徐榮銘 姜福慧 魏浚紘 

28 
松楓生態

調查服務 

野外採集、植

物相關資料彙

集 

B11012049  陳桓邑 402 

臺中市南區仁和

路 214巷 2-1號 1

樓 

(04) 

2285-2941 
53057868 陳韋志 石佳儀 王志強 



16 

 

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29 
虎山林業

有限公司 
伐木造林 B11012048 王文興   

新竹縣北埔鄉南

興村秀巒街24巷

1號 

09-88052129 90590745 吳沛縉 黃爾偉 吳幸如 

30 
虎山林業

有限公司 
伐木造林 B11012250 劉子平   

新竹縣北埔鄉南

興村秀巒街24巷

1號 

09-88052130 90590745 吳沛縉 黃爾偉 吳幸如 

31 
冠昇有限

公司 

生態調查、地

理資訊系統空

間分析、環境

教育、生態旅

遊、導覽解說 

B11012008 葉依洹 912 

屏東縣內埔鄉內

田村仁和路 121

號 

0928-866-87

0 
24993795 黃上權 余思妤 陳建璋 

32 
冠昇有限

公司 

生態調查、地

理資訊系統空

間分析、環境

教育、生態旅

遊、導覽解說 

B11012015 劉立翔 912 

屏東縣內埔鄉內

田村仁和路 121

號 

0928-866-87

0 
24993795 黃上權 余思妤 陳建璋 

33 
冠昇有限

公司 

生態調查、地

理資訊系統空

間分析、環境

教育、生態旅

遊、導覽解說 

B11012018 湛栩 912 

屏東縣內埔鄉內

田村仁和路 121

號 

0928-866-87

0 
24993795 黃上權 余思妤 陳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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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34 
冠昇有限

公司 

生態調查、地

理資訊系統空

間分析、環境

教育、生態旅

遊、導覽解說 

B11012043   萬峻昇 912 

屏東縣內埔鄉內

田村仁和路 121

號 

0928-866-87

0 
24993795 黃上權 余思妤 陳建璋 

35 
屏東林管

處 

了解遊樂區及

保育相關法規 
B11012019 陳柏安 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

興路 39號 

(08)723-694

1#275 
91003408 楊瑞芬 劉心慧  吳幸如 

36 

屏東林管

處-潮州

工作站 

了解林政業

務、森林租用

地標準 

B11012001 傅新翔 920 
屏東縣潮州鎮三

林路 208巷 2號 

(08)723-694

1#275 
17027284 楊瑞芬 劉心慧 吳幸如 

37 
昱鑫園藝

有限公司 

景觀工程、樹

木修剪、保養 
B11012035 鄭申晧   

新北市汐止區宜

興街 10巷 24號

3F 

02-2660-675

6 
54277897 支秀蘭 支秀蘭 魏浚紘 

38 
柚園生態

農場 

主題園區規

劃、營造 
B11012013 楊禾碩 909 

屏東縣麟洛鄉民

族路 453-2號 

(08)721-444

6/0937-685-

863 

37684737 吳宗憲 徐泰雯 魏浚紘 

39 
柚園生態

農場 

主題園區規

劃、營造 
B11012020 彭偉欣 909 

屏東縣麟洛鄉民

族路 453-2號 

(08)721-444

6/0937-685-

863 

37684737 吳宗憲 徐泰雯 魏浚紘 

40 
柚園生態

農場 

主題園區規

劃、營造 
B11012029 盧永舜 909 

屏東縣麟洛鄉民

族路 453-2號 

(08)721-444

6/0937-685-

863 

37684737 吳宗憲 徐泰雯 魏浚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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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41 
柚園生態

農場 

主題園區規

劃、營造 
B11012300 房天慈 909 

屏東縣麟洛鄉民

族路 453-2號 

(08)721-444

6/0937-685-

863 

37684737 吳宗憲 徐泰雯 魏浚紘 

42 

財團法人

辜嚴倬雲

植物保種

暨環境保

護發展基

金會 

學習植物栽培

管理及進行專

題研究 

B11012040 張廷宇 906 
屏東縣高樹鄉源

泉村同興路31號 

0975-140-03

4 
48861251 李家維 

哈斯克

橋 
王志強 

43 

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

館 

種子庫、標本

製作 
B11012002 王帝棋 404 

台中市北區館前

路一號 

(04)2322-69

40#505 
52697649 孫維新 

植物組-

楊老師 
楊智凱 

44 

崇峻工程

顧問有限

公司(生

態規劃部

門) 

生態檢核專案

資料管理、水

環境工程內入

生態思維、景

觀工程 

B11012044 吳芮緁   
嘉義縣太保市太

保三路 128號 

(05)3625-30

3 
12915205 林福華 林福華  洪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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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實習廠商 工作項目 學號 姓名 

區

號 
地址 電話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訪視老師 

45 

崇峻工程

顧問有限

公司(生

態規劃部

門) 

生態檢核專案

資料管理、水

環境工程內入

生態思維、景

觀工程 

B11012030 蔡侑樺   
嘉義縣太保市太

保三路 128號 

(05)3625-30

3 
12915205 林福華 林福華 洪國翔 

46 
景觀綠化

有限公司 
苗圃管理工作 B11012033 黃郁喬   

嘉義市高鐵大道

36號 
0932-822270 16682924 吳金治 吳金治 賴宜玲 

47 
維也納企

業行 

景觀園藝，除

草、樹木植栽 
B11012003 顏安德   

屏東縣萬丹鄉社

口村社口路 318

號 1樓 

08-7076631 

0919519024 
36612905    陳氏姮 簡錦忠 吳羽婷 

48 
維也納企

業行 

景觀園藝，除

草、樹木植栽 
B11012042 王聖喆   

屏東縣萬丹鄉社

口村社口路 318

號 1樓 

08-7076631 

0919519024 
36612905    陳氏姮 簡錦忠 吳羽婷 

49 

樹花園股

份有限公

司 

樹木診斷 樹

木修剪 樹木

保護 大樹移

植 植穴改良 

屋頂綠化 

B11012011 李佳蓉 114 

台北市內湖區民

權東路六段 160

號 6樓之 3 

0908-918-90

1 
29064158 李有田 陳又嘉  洪國祥 

50 
海外實習

申請 
  B11012057 王源潔               

 
 

校外實習期間，以上訪視老師名單將視各老師實際情況保留調整之彈性。總計 50 名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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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系教師專長及連絡方式 

 
學校總機 08-7703202 

 

系辦公室：林恭正助教 分機 7140, E-MAIL: mark@mail.npust.edu.tw 

指導教授 學術專長 連絡電話 

范貴珠 
育林學、特殊環境綠化技術、森林副產

物再利用 
7703202 轉 7156 

羅凱安 森林政策與經濟、生態旅遊、環境教育 7740534 轉 7145 

陳美惠 
社區林業、生態旅遊、里山倡議、協同

經營 
7703202 轉 7141 

王志強 
樹木學、植物分類學、森林生態學、景

觀美學 
7703202 轉 7530 

陳建璋 
森林資源經營管理 、地理資訊系統 、

資源遙測 、森林生態 
7703202 轉 7532 

吳羽婷 
生物固氮作用、林木菌根、森林土壤微

生物 
7703202 轉 7149 

魏浚紘 

地理資訊系統(GIS)、遙感探測(RS)、地

景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森林生態

系經營管理、森林測計測量 

7703202 轉 7153 

楊智凱 
森林生態學  民族植物學  經濟植物學 

植物分類學 
7703202 轉 7210 

吳幸如 

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古道生態與人文

資源探勘、野生動物經營管理、原野體

驗與登山技能、環境教育 

7703202 轉 7404 

陳忠義 
育林學、林木生態生理、森林碳吸存、

二氧化碳通量 
7703202 轉 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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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校外實習注意事項 

一、實習期間：112 年 9 月 01 日至 113 年 1 月 15 日。(113 年 01 月 12 日下班結

束在實習機構的實習，113 年 1 月 15 日返校參加校外檢討座談會)。112 年 9

月 01 日報到後，請實習機構主管簽章後回傳(傳真或寄回)報到確認單。 

二、校外實習的心理準備 

(一) 選定實習單位後，先瞭解單位之性質及企業文化；工作地點所在及交通

狀況。各公司之各項人事及業務規定，同學一定要確實遵守。 

(二) 未來實習地區住宿，如實習單位無提供住宿安排，應先預定找尋親戚朋

友住處或自己租房子。建議通勤距離切勿太過遙遠，以安全性及有同伴

作考慮，住宿安排要在報到前安排妥當，以免無法安心工作。 

(三) 分發後實習前，建議同學應於實習出發前自行與實習機構聯絡人聯繫，

確認報到時間地點交通服裝及整個實習起迄日期、應攜帶物品證件等相

關資訊。實習機構若為外縣市、非住宿家裡，應特別小心人身安全。任

何相關問題均可隨時與系上聯繫。 

(四) 為顧及同學在校外實習之安全，業界或學校有辦理勞保、健保及學校學

生平安保險。 

(五) 部分業界提供宿舍給外地員工，費用不一，因宿舍管理維護及人數很難

掌握，請實習同學在報到前，瞭解情況後，再作決定。 

(六) 大部分實習單位，於報到第一天，除新進人員訓練外，通常第一天即正

式上班工作，同學最好提前準備妥當。 

三、實習時每日需撰寫工作日誌，也歡迎至本校學生實習平台網址

(http://140.127.4.26/index.aspx)或Facebook(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112年度

校外實習社團)做實習最新訊息回報，與老師或大家分享實習過程。 

四、本校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視為本校學生，代表屏科大形象，各項行為宜

自我約束，注意自身儀表、言行，系上老師將於實習期間不定時以電話或親

往訪查，如有優良或不良表現，則依實習機構及本校相關規章處理。 

五、一般企業雇主及工作環境如有以下所述事項事項，請與學校聯絡： 

(一) 要求購買產品或交材料費。 

(二) 要求先交工作保證金、訓練費。 

http://140.127.4.26/index.aspx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2818816719395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62818816719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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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性騷擾。 

(四) 假義賣真斂財，登不實廣告。 

(五) 扣留證件。 

聯絡電話：森林系：08-7703202 ext.7140 

屏科大緊急聯絡電話：08-7740119（24 小時專線） 

六、每日實習上下班後應儘速返家及住處，生活作息宜正常，以免家人擔心，遇

緊急狀況或事件，儘速與家人、實習單位及學校聯繫處理。 

七、實習機構請假類別：事假、病假、喪假、公假。本校同學前往各實習機構，

依原實習機構請假規定及勞基法規辦理，若有減少實習天數部分請自行與實

習單位協調以輪休天數補實。經實習機構統計確認請假天數(含事假、病假、

公假)超過總實習天數 1/3 以上者，實習成績為不及格，學生不得申請任何實

習證明。 

八、曠職：未按請假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請假未經實習機構核准或續假未經實習

機構核准，逕自休假者得予曠職處分。實習曠職連續二天以上者或累計達三

天，其實習成績為不及格，並視情節輕重，酌予記小過以上之處分。 

九、考核標準：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與學分由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參考實習報告

與實習機構評語綜合評定之；實習成績計算方式為實習機構實習成績佔

60%，實習報告佔 40%；校外實習成績未及格者，該實習學分即不予承認。 

十、因重大或違規事項導致實習單位認定無法繼續在該單位實習，且經「森林系

務委員會」會議討論確定者，其已實習天數不予計算，實習學分為不及格。 

十一、 叮嚀事項：不遲到、不早退、不要常請假、不眼高手低、要虛心學習、

有敬業精神、不心急、要細心。勞力不用愛惜，多做一點不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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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校外實習 Q＆A 

一、 校外實習課程規劃 

Q1. 上課已經很累了，為何還要校外實習？ 

A：透過校外實習可以協助學生將理論與實務做結合，同時增加畢業就

業機會，整體而言對學生可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Q2. 校外實習課程是否就是打工？ 

A：1.所謂的校外實習課程，係指學校針對畢業生未來就業、職涯發展

所需技能進行校外實習相關規劃，安排校外實習機構指派專人擔

任業界輔導教師，參與課程規劃、設計，與參與校外實習實務之

指導。 

2.另外，打工係指同學們進入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公民營事業單

位從事工讀生的工作，其各項勞動條件，如工資、工作時間、休

息、休假、請假及職業災害補償，悉依勞動基準法辦理，而其他

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則建請雇主參照該法辦理（資料

來源：勞委會網站）。 

3.故校外實習課程係為學校正式課程之一，與一般計時打工性質是

不同的。 

Q3. 全校每科系都應規劃校外實習課程嗎？ 

A：1.以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為前提，建議技職院校應積極規劃每一科

系均有校外實習課程。但實施初期，應考量校外實習單位的需

求、配合度，以及學校執行之經驗，建議分階段進行，從選修到

必修、從系到院到校逐步推行。 

2.另校外實習課程應考慮學校系所屬性、校外實習課程實施方式、

校外實習單位人力需求及配合度等因素，將校外實習規劃為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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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必修課程。 

二、 校外實習機構篩選 

Q1. 如何篩選校外實習機構？ 

A：學校實施校外實習課程時，應針對實習機構進行評估，並建立相

關表單，表單內容可分成實習工作概況及實習工作內容評估之兩

大部份，其中項目可包括公司名稱、工作內容、需求條件或專長、

是否輪班、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工作安全性、工作專業性、體

力負荷、培訓計畫，並請與實習機構協調學生實習時程長短，並

請實習機構確認勿因任何因素而期中解約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

擾（如附件 5）。 

三、 校外實習薪資問題 

Q1.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實習機構會提供工資嗎？ 

A：1.不一定，需視實習機構情況而定。部分實習機構提供實習學生

工資者（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均屬之），則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成為雇傭關係，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相關規範；倘實習機構無法提供實習學生工資，或僅以獎

助學金及相關助學金方式提供者，則學生與實習機構非為雇傭

關係，適用學校訂定之實習辦法及實習契約之規範。 

2.實習學生參加校外實習課程，該課程係屬學校正式課程之一，

且為列入畢業學分之必修或選修課程，相關課程規劃應以實務

實習為原則。學校於實習機構篩選時，得將實習機構給薪與否

納入考量，並得為實習學生向實習機構爭取工資或相關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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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實習學生之獎助學金是否為工資？ 

A：1.根據勞委會的解釋函，不論是獎助學金及相關助學金，都不屬

於薪資範圍，這些學生還是不能被認定為有雇傭事實，所以不得

參加勞保。 

2.另實習學生倘領受實習機構提供之生活津貼者，因生活津貼依勞

動基準法規定屬於工資範圍，企業需依照勞基法之規定幫實習學

生加保勞保（依勞動基準法第 2 條規定，工資為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 

四、 校外實習保險事宜 

Q1. 實習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如實習機構無提供薪資時，保險事宜如

何處理？ 

A：學生在校期間，已有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考量學生校外實習安全，

建議可幫學生加保意外傷害險。意外傷害保險費用除部分學生負

擔外，亦可由學校或本部補助經費支付之。 

Q2. 實習學生可否投保勞保？ 

A：實習機構（投保單位）接受學校委託，於寒暑假期間提供在學學

生實習場所，並評定其實習成績供學校參考，該等學生與實習機

構之間既無僱傭關係，又無支領薪資之約定，依照勞工保險條例

第 6 條及第 8 條規定，應不得參加勞工保險。惟實習生與實習機

構（投保單位）如有僱傭關係，並確有支領薪資者可加保，於加

保時請備文說明即可受理。 

五、 校外實習住宿與交通 

Q1. 如何為實習學生安排住宿及交通？ 

A：學生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學校應事前妥善詳盡規劃。必要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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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實習機構提供宿舍，供學生住宿，以減少學生實習之顧慮。若

實習機構無法提供住宿，則請學校與實習機構輔導實習學生解決

住宿及交通安全問題。 

六、 校外實習衝突與輔導 

Q1. 學生實習期間與上司、同事或顧客間有衝突，應如何處理？ 

A：實習指導老師須瞭解衝突起因，與機構人員溝通，給予實習學生

適當輔導，必要時請求諮商輔導中心派員協助輔導。 

Q2. 學生實習期間工作情形不佳，實習機構建議辭退，應如何處理？ 

A：1.學校應深入了解實習學生之工作表現及工作職務與實習學生之

專長是否相符，給予實習學生積極輔導，學校、業者及學生可共

同訂定預計達成目標，如仍無法達成目標或與學生專長不符，可

轉介至其他實習機構。 

2.建議將實習學生中止及轉介至其他實習機構之處理事宜，納入契

約書中規範。 

3.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不佳者，除需通報學校輔導外，建議依

學校校規處罰，若情節重大者，遭實習機構辭退者，應送交系（科）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處理，必要時該科目需重修。 

Q3. 學生實習期間因適應不良、理念、家庭、健康等因素而離開實習

場，應如何處理？ 

A：應深入了解學生離職之原因，給予積極之輔導並灌輸正確之職場

觀念，必要時給予轉介至其他實習機構完成實習。 

Q4. 學生實習期間發生性騷擾，應如何處理？ 

A：事前宣導預防方法及投訴管道，如實際發生時，應由學校、實習

機構、性騷擾委員會及學生，依相關法律規定處理之。 

Q5. 學生實習期間若有任何問題時，需聯絡何人？ 

A：學校應建立學生校外實習聯繫機制，從系所負責窗口至校級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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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於學生參與校外實習之前公告週知，讓學生可與實習指導

老師或學校相關窗口聯繫請益。 

七、 校外實習之意外處理 

Q1. 學生實習期間上下班過程發生意外，應如何處理？ 

A：需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注意事項，建議於契約書中明訂實習機構確

認職災認定及賠償等問題。 

Q2. 學生校外實習因工作關係發生意外，應如何處理？ 

A：1.若學生校外實習機關有給薪，實習學生與校外實習機構屬雇傭

關係，則依照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處理之。 

2.若學生校外實習屬無給薪，學校應於與實習機構簽訂契約時，載

明學生發生工安事件之處理流程與責任歸屬，確認職災認定及賠

償等事宜。 

3.為維護學生於校外實習安全之保障，建議學校協助學生投保意外

傷害險，統一辦理學生團體意外險；意外傷害保險費用除部分學

生負擔外，亦可由學校或本部補助經費支付之。 

八、 校外實習之相關權利義務 

Q1. 校外實習機構有哪些權利義務？ 

A：1.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2.協助實習輔導老師瞭解實習學生實習狀況。 

3.實習期間協助實習學生之生活管理及專業知能輔導，並協助評

量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4.得適量提供實習機會與名額，並自校方推薦實習學生中遴選。 

5.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不良者，由校外實習機構會同學校處

理之。 

6.提供實習學生參與公司所辦理的相關教育訓練的機會。 

7.適時向學校告知學生的實習狀況。 

8.安排實習內容不得影響到實習學生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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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當學生實習產生適應問題時，經輔導仍未獲改善時，得經學校

同意，轉換至其他單位繼續實習。 

Q2. 學校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有哪些責任與義務？ 

A：1.學校系(所)應建立校外實習管理制度，接洽實習機構並簽訂實

習契約。 

2.協助實習機構遴選分發實習學生。 

3.針對實習學生實施職前及工安教育，並辦理行前座談會，詳細

說明有關校外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俾讓參加校外

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 

4.負責督導或輔導其選派之實習學生，確實遵守實習單位工作及

規定，辦理學生意外保險及平安保險。 

5.針對實習學生之專業能力，協助實習機構研擬實習相關教學，

定期巡迴輔導或電話聯繫實習機構以監督及瞭解學生實習情

形。 

6.協助實習學生實習期間之生活輔導與問題解答並審閱實習學生

實習作業、報告及評量校外實習成績。 

7.實習學生實習表現不良者，經輔導而未改善時，得由學校實習

學生所屬「系(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處理。 

8.與實習機構共同協助實習學生處理實習時所面臨的問題。 

9.建立與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的溝通協調機制。 

Q3. 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有哪些權利義務？ 

A：1.須於規定期間內完成實習時數。 

2.對所擔任之職務確實負責，虛心接受指導，認真學習，維護校

譽。 

3.實習期間考勤依實習機構或學校規定辦理，實習期間請假應事

先辦理手續，並經實習單位主管及實習輔導老師核准，緊急突

發之狀況應事先以電話報備機構及學校。 

4.須按學校要求定期繳交實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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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習期間應與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告知實習狀況。 

6.實習期間碰到不合理的要求時，儘速跟學校聯繫，由學校協助

解決之。 

7.不要與公司職員及顧客有情感上的糾紛。 

8.不要在網路及部落格散播不利公司營運及未經證實的言論。 

9.不要揭露公司營運相關機密。 

九、 其他 

Q1. 若全年或半年均在校外實習，學生可否免繳學雜費？ 

A：教育部推動之校外實習課程係屬學校正式課程之選修或必修學

分，為正式課程且採計畢業學分，雖然在校時間有限，但學校

需負責實習課程規劃、實習機構評估、安排學生至實習機構實

習、辦理實習前講習、實習中輔導、及實習後評量等等事宜，

故仍需依各校學雜費收費標準進行繳費。本校行政會議 (第

177,178,183 次)決議：日間大學部全學期均在校外實習的課程，

該課程不需要在校上課者，在完成實習後，將可獲雜費退費

20%，以及電腦網路使用(實習)費 300 元退費。請同學預先留下

郵局或銀行帳號給系上，以便日後進行退費手續。而森林系學

會亦決議，參加校外實習學生，當學期系會費免繳。 

Q2. 辦理校外實習是否會增加學校辦學成本？ 

A：學校因經費有限，常無法同步更新昂貴機器與設備，使得學生進

入企業後在實作方面有落差。藉由校外實習機會可以使得學生能

夠理論與實作並進，並節省成本。另外，藉由校外實習管道，學

校將增加與企業交流聯繫之機會，進而提升產學合作機會。教師

也可以吸取業界新知，適時掌握產業脈動，建立學校特色，提升

學校在產業界的地位。加上本部對本方案之經費補助，故辦理校

外實習並不會增加學校辦學成本。 

Q3. 如何取得家長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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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校應透過新生家長座談會、親師會、發信…等聯繫方式，向學

生家長說明校外實習之目的、對學生未來發展之影響、學校輔導

處理機制等，以減少家長對校外實習之疑慮，進而支持與肯定校

外實習。 

Q4. 學生校外實習可以請假嗎？ 

A：學校應於篩選校外實習機構時，一併討論學生請假之相關獎懲規

定，並建議納入契約書中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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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9 日第 19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9 日第 20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2 日第 20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0 日第 21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第 22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6 日第 22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1 日第 23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2 日第 25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5 日第 2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教育目標 

本校為強化學生實作能力，協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瞭解產業運作，結

合理論與實務，培養正確的工作態度，以及提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學

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委員會 

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各項業務，本校應成立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系級

校外實習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並納入合作業界、法律學者專家、家

長、學生代表。 

第三條 實習機構 

一、實習機構應為主管機關合法立案，且經過各教學單位評估，足認適

合學生實習之國內外公民營校外機構。 

二、實習機構之選擇，以具有與各教學單位專業相關為原則。 

三、本校與實習機構之合作，應締結實習合約書(含個別實習計畫)，以

保障雙方權益。 

第四條 業務單位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業務由教務處統籌規劃，輔導各系（所）課程規劃和

辦理相關作業，並由職涯發展處、研究發展處、學生事務處、國際事務

處協助業務推動。 

第五條 課程類型 

各教學單位得依其專業性質及職能培育需求，依下列原則開設校外實習

課程： 

(一) 暑期課程：於暑期開設二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應在同一機構

連續實習八週，並以不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包括各系定期

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二) 學期課程：開設九學分以上，至少為期十八週，並以不得低於七百

二十小時為原則或四點五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期

間，除各系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時於實習

機構實習。 

(三) 學年課程：開設十八學分以上，至少為期三十六週或九個月之校外

實習課程，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各系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

動等外，學生應全時於實習機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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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外實習課程： 

1. 實習地點為大陸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航行之大

型商船，且以臺商所設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企業及機構

（包括分公司）為優先。 

2. 參與學生應符合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力條件。 

3. 實習機構應經學校評估合格，且實習工作性質與就讀系科相關。 

其他實習課程：非屬前四款課程者（不包含校外參訪及實務見 

習等），由教學單位依本校必選修科目訂定準則與教學需求決定 

課程學分數和實習時數。 

第六條 法規訂定 

一、 各系（所）應訂定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校外實習委員會組

織章程等校外實習相關法規。 

二、 各系（所）訂定之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應明訂課程名稱、學分

數、必選修別、實習時間、實習方式(含特殊生)、作業繳交、成績

考核標準、實習輔導機制、離退轉換機制，以及其他校外實習相關

作業規範和注意事項。 

三、 各系（所）校外實習課程為必修者，宜訂定替代課程及免修機制。 

四、 境外生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不含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及教育部核

定之產碩專班、產博專班），需符合每學分每學期十八週，一學分

至多八十小時實習之規範。 

第七條 研究所實習之特別規定 

研究所實習之課程類型、課程認定、相關費用以第六章規定辦理。 

第二章 課程發展 

第八條 課程定位 

各系（所）得以學生實習前修畢在校課程所具備的專業能力和畢業後可

能從事與系所專業相關的工作，規劃課程的發展方向、實習的職務取向。 

第九條 洽詢實習機構 

一、 簽訂合作備忘錄，成為產學策略聯盟之業界合作夥伴，須符合基本

工資、投保勞健保等基本勞工權益，以優先作為校外實習機構。  

二、 前項策略聯盟之業界夥伴，係指以專業關鍵技能、軟硬體資源、業

師協同教學、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機會、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

活動等各項指標，衡量切合系（所）需求的程度。 

三、 實習機構與實習機會得源自各系（所）教師開發、學生推薦、職涯

發展處與研究發展處提供的校友或合作廠商名單、主動向學校提出

合作需求的實習機構、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平台公告實習

機會之廠商。 

第十條 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 

一、 實習機構與實習職務應經各系（所）檢核、評估與篩選，包含檢核

實習機構的合法立案，考量實習薪資待遇、保險、食宿的提供，第

一次合作之實習機構，應由系所專業教師至實習機構評估合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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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工作環境（含安全性評估）、實習職務、專業性質、勞動需求、

實習時間、學習資源等，並於會議中做成評估紀錄。 

二、 學生在機構實習完成後所提出的經驗意見或評估調查，應作為調

整、檢討和篩選實習機構之參考。 

三、 學生得推薦實習機構，但勿由學生自行尋覓實習機構。學生推薦之

實習機構應同樣踐行各系實習機構評估及篩選之程序。 

第十一條 課程規劃 

實習機構應參與各系（所）的課程規劃，共同研訂具有專業核心能力

和職能導向的課程目標、專業實習課程大綱，以及評估實習關鍵能力

的學習成效關鍵績效指標。 

第三章 實習前置作業 

第十二條 實習機會公告 

各系（所）應事先公告實習機會之相關訊息，包含實習機構名稱、實

習地點、實習期間、工作項目、實習待遇、膳宿等，供學生選擇實習

機會之參考。 

第十三條 實習機構甄選 

各系（所）為辦理實習媒合與分發之需要，得徵求實習機構意願，邀

請實習機構舉辦實習機構說明會，以及協助實習機構辦理實習甄選。 

第十四條 實習生申請 

實習學生在實習機構說明會與實習機會資訊公告後，應依各（所）實

習課程規定，考量個人志願、專長、能力、區域等因素，向各系（所）

承辦校外實習的人員（老師）提出申請。 

第十五條 實習媒合與分發 

一、 依實習機構甄選結果決定錄取和分發。 

二、 依各系（所）規定進行統一分發作業，應以公平、公開為原則。 

三、 依各系（所）課程目標或特定需求（如:配合專題、實驗室），由

授課老師或輔導老師安排至通過實習評估的實習機構。 

四、 如於系（所）媒合分發階段結束時，仍有未媒合成功的學生，得

由各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安排實習生的實習機構。 

第十六條 個別實習計畫 

一、 各系(所)應與實習機構共同為每位實習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

畫，實習計畫擬定後必須由系（所）先行審查，經實習生及實習

機構檢視以及同意後，做為實習合約之一部，於實習合約書用印

流程送各行政單位審查。 

二、 個別實習計畫應包含下列各項內容： 

(一) 基本資料：學生姓名、實習單位名稱、實習期間、學校輔

導老師、機構輔導老師、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二) 實習學習內容：實習課程目標、實習課程內涵（實習主軸）、

各階段實習內容具體規劃及時程分配、實習機構提供實習課

程指導與資源說明、教師輔導訪視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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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業界專家輔導實習課程規劃。 

(三) 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實習成效考核指標或項目、實習成

效與教學評核方式、實習課程後回饋規劃。 

第十七條 實習合約書 

一、本校與實習機構締結之實習合約書，應明訂實習工作時間（校外

實習時 數）、實習內容、合約期限、實習工作項目、實習待遇（或

獎助學金）、膳宿及保險、實習學生輔導內容、實習考核以及個別

實習計畫等項目。 

二、實習合約書簽訂完成後，合約書影本應提供家長知悉，以了解實

習合約內容。惟海外實習應提供實習合約書原文及中文翻譯版

本，且逐一向學生說明合約內容，經學生及家長審閱並簽署同意

後始得辦理。 

三、實習合約書如涉及保密條款，簽訂合約書之教學單位應提供授課

老師或 輔導老師知悉，授課老師、輔導老師與實習生共同負保密

責任。 

第十八條 學生意外險 

一、各系（所）應於實習生校外實習前，協助學生辦妥意外傷害險。 

二、保險公司優先適用教育部每學年度辦理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

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招標之得標廠商。 

三、各系（所）得審酌風險程度、經費狀況、學生負擔保費之情形，

提高保險額度或增加其他保險組合。 

四、學生保險辦妥後，應提供實習生了解保險內容。 

第十九條 行前說明會 

 各教學單位應於學生校外實習之前，辦理行前講習或說明，包括以 

下各項教育宣導與權利義務內涵： 

一、課程資訊 

(一) 課程名稱、學分數與學習目標，並請同學完成向系上登記選課。 

(二) 實習期間或實習後需要繳交的作業、報告規定。 

(三) 成績評核標準、學生申請轉換、離退規定。 

二、實習內容 

(一) 實習機構與工作項目。 

(二) 實習的期間或時數 

(三) 實習期間請假、平時聯繫、輔導老師訪視。 

(四) 建立正確的職場倫理觀念。 

三、安全教育 

(一) 建立正確的職場安全觀念。 

(二) 加強交通安全、住宿安全、性騷擾防治教育。 

(三) 緊急事故應變宣導，建立包含實習生及其緊急聯絡人、系（所）

緊急聯絡窗口、校安中心之實習通訊錄。 

四、學生其他權利義務 

(一)日間大學部全學期均在校外實習的課程，該課程不需要在校上

課者，在完成實習後，可退還實習生雜費退費 1/5，以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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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費。 

(二)保持良好品德，遵守實習機構規定，注意安全，虛心學習，接

受指導，認真負責，維護校譽。 

(三)實習期間應與輔導老師保持聯繫，告知實習狀況。 

(四)實習期間遇到不合理的要求時，儘速與學校聯繫，由學校協助

解決。 

(五)不得揭露實習機構規定的保密資訊。 

(六)實習結束時，應依實習機構規定繳交作業報告、歸還借用之物

品以及辦妥離職手續。 

 

第四章 實習輔導 

第二十條 實習機構輔導 

各系（所）應與實習機構說明校內的校外實習課程相關規定，並督促

實習機構善盡下列之培訓與輔導責任： 

一、 提供專業指導、訓練與生活輔導，並定期對實習生的工作表現、

服務態度、出勤狀況、口頭報告進行考核。 

二、 指派具相關專長之輔導老師指導學生，並提供專業實務技術、實

習工作項目訓練、辦事細則、操作規範或相關實習資料予實習生。 

第二十一條 學校輔導 

各系（所）之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擔任實習輔導老師，依其系（所）

安排授課、督導實習生，善盡各項輔導責任： 

一、 協助實習生認識自己、學校輔導老師與機構輔導老師的角色定

位，並於規定期間內完成實習計畫與實習作業。 

二、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輔導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實習方向和

機構。 

三、 保持與實習生的聯繫、要求實習生口頭報告，給予工作、學習或

生活輔導、協助解決實習生的困難。 

四、 保持與實習機構的溝通聯繫，以及負責協調實習生的實習計畫

調整。 

五、 實習輔導得以實地訪視、電話訪談、電子郵件、網路社群、視訊、

面談、實習作業等聯繫管道為之，唯其過程應做成輔導紀錄。 

六、 學期、學年課程的輔導次數，以每學期至少三次為原則，並且應

履行實地訪視。 

第二十二條 機構訪視 

一、 學校輔導老師應定期前往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訪視，瞭解實習生實

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追蹤或調整實習生實習計畫執行進度，

提供實習輔導和繳交作業的指導，以及進行各項實習 評 估 與

考核。 

二、 學校輔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的第一個月，即開始前往實習機構進

行實地訪視。 

三、 實地訪視的次數，依下列課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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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暑期課程及其他實習課程：以一次為原則，如時間不足， 

    部分學生得以其他輔導方式替代。 

            (二)學期課程：至少二次。 

                (三)學年課程：每學期至少二次。 

                (四)海外實習課程：由教學單位評估是否實地訪視或以其他方   

                    式替代。 

第二十三條 請假和考勤 

一、 實習期間的請假和考勤，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實習機構無明確

規定者，優先適用各教學單位課程規定；在實習機構和教學單位

無明確課程規定的情形下，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第四條規定辦

理。 

二、 實習生的請假，應於實習機構核准後，向學校輔導老師報備，未

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或未完成向學校輔導老師報備程序者，皆視

為曠職。 

三、 實習生無正當理由缺勤致實習機構辭退或終止實習，經學校查證

屬實者，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四、 缺勤後的實習時數如不足課程規定下限，應補足至最低時數。 

五、 實習生缺勤時數（含事假、病假、曠職）累計達該門課程規定

時數五分之一者，成績考評不列八十分以上；缺勤日數累計達

該門課程規定時數四分之一者，成績考評不列七十分以上；缺

勤時數達該門課程規定時數三分之一者，該次校外實習課程成

績以零分計算。 

六、 無法全職在校外機構實習而必須返校重補修課程的實習生，須

經各教學單位與輔導老師及實習機構同意，修課期間不計入實

習時數。 

第二十四條 實習離退 

一、 對於實習表現或適應欠佳的實習生，由學校輔導老師和實習機

構加強輔導。 

二、 實習輔導老師對於經輔導而未改善的同學，得申請召開系級校

外實習委員會進行轉換與離退措施的評估與輔導，包括：轉換

單位或機構（校內）、辦理離退、終止實習、退（加）選、停

修、不予及格等。 

三、 實習期間，因罹患疾病、身心傷害、發生意外事故等個人因素

，導致繼續原單位實習顯有困難者，得由本人或實習輔導老師

申請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及評估轉換、離退或終止實習之

措施。 

四、 實習期間，因工作要求違約、危險性高、嚴重超時等公司因素

，實習生應請學校輔導老師協調實習機構調整和改善，如經協

調而未改善，得由本人或實習輔導老師申請系級校外實習委員

會審核及評估轉 換、離退或終止實習之措施。 

第二十五條 成績考核 

一、 校外實習定位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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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告外，實習期間之平常聯繫、各項學習報告、出缺勤都

列入重要評核。 

二、 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和學校輔導老師共同評定為原

則，其評分比重得由各系（所）自行訂定。 

三、 成績合格且表現優良者，得由實習機構依合約內容發放獎助學

金。 

第二十六條 實習成果 

各教學單位應於學生實習結束後，安排實習成果展現的相關活動，

以評估與瞭解實習生之實習成果，以及提供同學間觀摩學習的機會。 

第二十七條 檢討改善各系（所）應於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後，依據輔導老師

的輔導、完成實習的同學意見、實習機構的回饋，以及學校的調查，

進行實習機構與課程內容的適切性評估、檢討與改善。 

第二十八條 致謝 

各系(所)於學生完成校外實習課程後，對於實習機構提供實習機會

與實習輔導，得頒發本校感謝狀，以表示學校感謝之意。 

第五章 費用 

第二十九條 實習生雜費退費 

一、 日間大學部全學期均在校外實習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收

取學費全部、雜費五分之四為限、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免

繳。作業方式如下： 

(一) 學生註冊時，仍繳交學費、雜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三項費用之全額。 

(二) 確定該門課程無返校上課，且實習生完成實習後，辦理雜

費和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之退費。 

(三) 當學期已辦理學雜費減免的學生，以減免後應繳雜費五分

之一退還。 

二、 經教育學程甄選錄取之學生（簡稱師資生），因修習教育學程

教育專業課程且已繳交學分費者，適用前項規定。 

三、 退選、停修、重補修、當學期休退學、延修生（含 9 學分以下）

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第三十條 學校輔導老師鐘點費 

一、 符合第五條規定的實習課程，教師至校外訪視授課得依據「公

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規定之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日間授課支給基準，支給訪視授課鐘點費，每

次至實習機構之訪視授課鐘點數至多 1小時。 

二、 訪視授課鐘點費於每學期期末核算發給。 

三、 輔導老師應善盡輔導責任，於訪視授課鐘點費核算前，將輔導

紀錄繳交至各（系）所備查，如經查發現輔導與訪視次數未確

實、輔導訪視紀錄未繳交備查者，將視情節輕重不核發或追繳

已核發之訪視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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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來源優先由教育部競爭型計畫支應，若有不足得由校務基

金補足。 

第三十一條 學校輔導老師差旅費 

一、國內差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報支。 

二、國外差旅費(含機構評估差旅費)申請應經簽准核可後，始得依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報支。 

三、經費來源優先由教育部競爭型計畫支應，若有不足得由校務基金 

補足。 

 

第三十二條 學生意外險費 

適用經費來源之順序以教育部競爭型計畫、各系（所）教學維持費

為原則。 

第三十三條 學生國外及海外實習費用 

 學生國外及海外實習之機票費等費用，應先向教務處申請教育部補

助學海系列之計畫甄選或其他競爭型計畫，通過後始獲得經費來源

之補助。 

第三十四條 業界專家輔導費 

一、各系對於實習機構提供學生實習相關指導，得以每次最高 2,000     

   元支給實習機構輔導費或業界專家輔導費。 

二、適用經費來源之順序以教育部競爭型計畫等相關年度計畫為原   

   則。 

第三十五條 其他費用 

一、本校得視每年度預算收支情形，審酌是否補助符合第五條規定

的實習生每月實習津貼。 

二、本校因校外實習課程所支出的其他費用，優先以各系（所）教

學維持費作為經費來源。 

第六章 研究所實習 

第三十六條 研究所實習課程類型 

各所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得規劃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學期中實習，

課表統一開設於各學期課程中，教師並應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結束後

進行實質授課。 

第三十七條 研究所預修課程認定 

本校預研生、準研究生（經本校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錄取）得

於修讀研究所課程前，向所辦公室申請寒假實習、暑假實習，實習

結束後，於學期中取得校外實習學分。 

第三十八條 研究所授課時數認定 

研究所校外實習課程列入授課時數計算，不支給學校輔導老師輔導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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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研究所實習課程補助 

校外實習課程未受公家或民間產學合作案補助者，教務處得視預算

與課程執行情形補助系所相關課程費用，系所應將補助款實質回饋

至實習學生。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條 除外規定 

 各特殊專班、就業學程之校外實習課程實施依其相關規定辦理，不

適用本辦法之規範。 

第四十一條 其他規定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技專校院開

設校外實習課程注意事項、落實學生校外實 習課程參考作業手

冊、本校校外實習相關規定、以及本校教務相關法規辦理。 

第四十二條 施行與修正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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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101年 09月 20日  101學期第 1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 01月 20日  101學期第 1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4月 16日  101學期第 2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6月 11 日  103學期第 2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5月 22 日  105學期第 2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6月 10日  107學期第 2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08月 26日  109學期第 1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月 11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森林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加強學生敬業精神與專業能力，使學生理

論與實務兼具，能和產業界密切合作，協助學生增加實務經驗，養成具備

森林資源利用與保育就業能力，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規定訂定

此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指之「校外實習」課程係指依本系科目學分表所規劃開設之二種

實習課程：林場實習與林業工作實習，即學生需至本校林場、國內外公家

機關或民營事業機構進行非以講授方式為主之綜合性活動，並依本辦法之

成績考核標準是否及格給予學分。 

(一)林場實習(必修共 3學分)：分別於不同之寒暑假進行，每次實習 6天

1學分，3次林場實習共 18天。 

(二) 林業工作實習(必修共 9 學分)：於大三上學期進行，每周需實習 5

天以上，實習時間為 4.5個月。 

(三) 林業工作實習於大三上學期進行，學生除學分數不足以如期畢業者之

外，不適於校外實習(全職實習)之學生資格限定為：身心障礙、參與

大專生國科會計畫、預研生、或其他特殊理由經系務會議認可者，得

提出申請為部份校外實習學生(可回校修課)之外，其餘學生應儘量輔

導為校外實習學生。並請實務專題老師鼓勵實務專題學生儘早規劃，

避免因校外實習影響專題進度(附表 1)。 

三、 本系校外實習進行時程，除林場實習分別於不同之寒暑假進行，原則規定

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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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外實習(林業工作實習與產業實習)進行時程 

時段 月份 進行項目 備註 機構協助事項 

實習
前 

3 月 

1. 學生分類 
 
2. 實習場所之遴

選、洽談、認可 

1. 專題指導老師與
學生討論 

2. 實習機構合約書
簽訂  

 
 
提供實習機會 

4 月 
校外實習課程內容
安排  

 
與指導老師協調 

5 月 公布各實習場所名
額  

公告   

6 月 

學生提出申請與媒
合 
行前說明會(期末
考當周) 

1. 學生校外實習申
請表 

2. 公布實習場所及
錄取實習學生名
單 

3. 會議紀錄 

 
 
歡迎參加說明會 

7~8
月 

選課(林業工作實
習 9) 
校外實習契約 

1. 暑假初選課 
2. 家長認可回條 
3. 合約書 

 
學校與機構訂約(與
指導老師協調) 

9 月 
9月前繳費註冊 
準備好個人簡歷及
自傳 

 
提供給實習機構，並
說明對實習之期待 

瞭解學生基本資料 

實習
中 

9 月 1. 依開學時間，學
生赴實習單位報
到 

 
 
2. 學生繳交實習考

核表給實習單位 
3. 指導老師訪視 
4. 學生返校參加校

外實習座談會 
5. 無法進行校外實

習學生處理 
6. 實習課程進行  

1. 10:00前報到，傳
回或寄回報到確
認單 
加保意外險 200
萬以上 

2. 實習考核表 
 
3. 訪視調查表 
4. 會議紀錄 
 
5. 實習轉換或處理

單 
6. 學生實習日誌 

1. 傳回或寄回報到確
認單至系辦公室 

 
 
 
2. 依據實習考核表考

核學生表現 
3. 協助指導老師訪視 
4. 歡迎參加座談會 
 
5. 與指導老師協調 

10月 

11 月 

12 月 

1月 

實習
後 1月 

1. 學期最後一周結
束返校,實習機
構寄回實習成績
及考核 

 
2. 指導老師交成績 
 
3. 校外實習檢討會 

1. 當日中午前離開
實習機構，周末學
生準備實習報告
及工作日誌於下
周一繳交 

2. 指導老師實習分
數 

3. 會議紀錄 

1. 寄回實習成績及考
核至系辦公室 

 
 
 
 
 
2. 歡迎參加實習檢討

會 

 

四、 實習場所應選擇政府機關或經當地政府機關登記核准，有良好制度及信

譽、符合學生訓練專長需求為原則，經本系認可(如附表 2)與家長同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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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並與實習機構雙方協商簽訂合約書（或書面函文）後，由學生經校

外實習指導老師向系上提出申請(如附表 4)，經系上媒合後再安排學生前

往實習，學生報到時應準備附表 5或該機構要求之履歷準備資料，並回傳

報到確認單(附表 6)，接受實習機構指派實習指導人員（以下簡稱業師）

指導實習實務。 

五、 接受實習之單位，其業師及主管應輔導的內容如下： 

(一) 與本校指導教師共同訂定確實有效之實習內容，並與學生配合依進度實

際執行。 

(二) 輔導學生各項安全操作，防止實習時發生意外。 

(三) 協助提供與實習有關之各項資料。 

(四) 隨時舒解學生實務作業上所遭遇之困難。 

(五) 協助安排學生實習之食、宿及交通問題，以上費用除實習機構另有約定

外，概由學生自理。 

六、 校外實習指導教師每年應針對擬參加實習的學生舉辦校外實習說明會，說

明內容除本辦法相關規定外，應針對校外實習之工作性質、安全、態度、

儀容、守時等要項進行說明。學生應將校外實習課程之機構名稱、擔任實

習任課老師及相關實習與連絡資訊，提供學生家長瞭解。 

七、 學生必須依指定日期前往實習單位報到，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

定，注意自身安全。除意外事件或病假，不得隨意請假，因事必須請假時，

應依規定向實習單位請假。嚴禁擅自離隊單獨活動，無故擅自離開實習機

構，或自行變更實習場所者，其校外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 

八、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辦理勞工保險或加辦意外保險，其保額至少新台

幣 200 萬元以上，保險支付方式於合約中訂定之，得由開課單位彙整送學

校有關單位辦理核銷。 

九、 學生實習原則上為無給職，實習單位可依其單位規定核發薪資，國外實習

者須自付出國機票、證照、簽證、保險，食宿費用則依實習地點規定。學

生前往實習單位實習，應呈遞實習考核表(附表 7)給實習單位負責人，並

於實習結束後由實習單位寄回學校給任課教師。 

十、 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課、學生選課及成績處理，依本校的修課規定辦理，校

外實習指導老師的授課鐘點費計算方式依學校規定辦理。 

十一、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須撰寫實習日誌，任課老師應定期前往各實習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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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瞭解學生實習過程所遭遇之問題，並與實習單位檢討及協助解決(附

表 8、9)。任課老師如發現實習單位不適宜時，應重新尋找實習機構，

填寫轉換或處理單(附表 10)。學生非經校外實習指導老師及系上同意不

得中斷實習，若無故中斷，其已實習時數將不予承認，實習成績以不及

格計算。 

十二、 學生實習時，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並接受其指導，違者有損校譽，請

實習單位隨時通知校方，予以糾正或懲處。 

十三、 學生實習結束前，於該學期期末考週須繳交實習報告給本系校外實習指

導教師。實習報告內容應包括每週的實習工作日誌(附表 11)及實習成果

綜合心得報告(或與實習主題相關之專題報告，附表 12) 。 

十四、 考核標準：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與學分由實習指導老師參考實習報告

與實習單位評語綜合評定之；實習成績計算方式為實習單位實習成績佔

60%，實習報告佔 40%；校外實習成績未及格者，該實習學分即不予承認。 

十五、 本系設有校外實習委員會，應定期舉辦校外實習檢討會，邀請本校校外

實習教師及實習機構有關人員參加，共同檢討校外實習問題與改善策略。 

十六、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學校核備後開始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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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能力與興趣評估表 

本表由學生填寫->指導老師->系辦公室 

學生姓名 學號： 

基本資料 

永久地址： 

 

監護人：                   連絡電話： 

 

現在住所： 

 

手機： 

已修讀學分

數統計及需

補修科目 

說明： 

1. 本系學生畢業條件：至少應修滿 130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
應修 83「含通識教育講座」學分，選修應修 47 學分。 

2. 大三上校外實習之林業工作實習(必修 9 學分)。 

學 期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本學期 學分合計 

必修學分        

選修學分        

需補修之 

必修課目 
 

申請學生 簽章           年      月      日 

以下部分由實務專題指導教授填寫 

學生校外 

實習興趣 

低    中    高        興趣工作或產業： 

1  2  3  4  5 

學生校外 

實習困難 
□無   □有： 

校外實習 

類別評估 
□甲類(兼修林業工作實習與產業實習) □乙類(只修林業工作實習) 

實務專題指

導教授簽章 
簽章           年      月      日                                                                              

註：學生需於大二下學期填寫此表，並與實務專題指導教授晤談。經指導教授評估

後學生將此表繳回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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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本表由學生或指導老師填寫->系辦公室 

校外實習機

構名稱 
 

地

址 
 電話  

校外實習機

構負責人 
 

單位主管 
部門： 

連絡電話： 

預定實習 

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周 

可進行之實

習項目 
 

可容納實

習學生人

數 

人 

機構要求 

條件 

書面履歷：□無 □需要  

面談：□無 □需要  

成績要求：□無 □需要  

其他： 

勞保 

健保 

意外險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支薪 元 

供宿 □無 □有 

評估項目 低    中    高 評估項目 低    中    高 

工作環境 1  2  3  4  5 工作專業性 1  2  3  4  5 

工作安全性 1  2  3  4  5 培訓計畫 1  2  3  4  5 

合作理念 1  2  3  4  5 體力負荷 1  2  3  4  5 

總評 

□納入當年度可實習名單 

□不建議，理由： 

註：本表由老師或學生提出建議名單，經初步篩選與本系性質相關之機構名冊，經

系務會議討論後納入當年度可實習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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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校 外 實 習 家 長 同 意 書 

本表由學生填寫->家長簽章->系辦公室 

 

貴子弟            現就讀於本校農學院森林系四年級，將於

112 年 9 月 01 日至 113 年 1 月 15 日學期間參加校外實習課程，前往

         進行實習活動。學生實習期間，必

需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並瞭解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之規

定，若未能遵守相關請假規定，或無故不參加實習，嚴重者該課程

需重修。請貴家長督促貴子弟於實習期間注意交通與人身安全。若

蒙同意請於下行簽章。 

學生家長：                      (簽章) 

關係： 

電話： 

若不同意，煩請說明原因並與森林系辦公室聯絡。 

 

 

學生切結書：本人保證本同意書確實經過家長同意，否則願意負擔相

關法律責任。 

學生：                          (簽章) 

學號：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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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校外實習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號： 

校外實習機

構志願 

實習機構名稱                    縣  市 

1. 

2. 

3. 

 

專題指導 

老師簽章 
 

申請學生：                          簽章           年      月      日 

 

註：填妥後送請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同意簽章後，繳回系辦公室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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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校外實習學生履歷表 

本表由學生填寫報到時->實習機構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 

血型  籍貫  

就讀科系  年級  

學生通訊處 
住址：  

電話： 

聯絡人 關係：       電話：            手機： 

學歷  

興趣  

重要經歷  

證照  

自我介紹 

 

附註 

（健康狀況、特殊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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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校外實習報到確認單 

 

本表由學生填寫->實習機構(傳真、電話)->系辦公室 

實 習 機 構  備  註 

學 生 姓 名  

 

報 到 日 期  

實

習

單

位 

聯 絡 人  

電 話  

單位主管或

人事部簽名

蓋 章 

 

說明：本校學生於實習報到後，請實習單位（單位主管或人事部）

簽名蓋章確認，並請回傳屏科大森林系或郵寄至 912 屏東縣

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收。謝謝您的

協助！ 

     （傳真電話：08-774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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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校外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表現考核表 

本表由學生將空白表->實習機構->直接寄回或傳真系辦公室 

機構名稱：                                  連絡人： 

機構地址：                                機構電話： 

實習學生姓名：  

考  核  項  目 
實   習   表   現 

極優 優 普通 差 極差 

專業能力 1.工作能力 □ □ □ □ □ 

2.執行能力 □ □ □ □ □ 

3.邏輯思考 □ □ □ □ □ 

4.創造力 □ □ □ □ □ 

學習態度 1.出勤情況 □ □ □ □ □ 

2.負責態度 □ □ □ □ □ 

3.團隊精神 □ □ □ □ □ 

4.配合度 □ □ □ □ □ 

請假狀況 病假：    天    時    事假：    天    時 

公假：    天    時    喪假：    天    時 

曠職：    天    時 

整體評語  

實習成績:               分 

(極優：＞90 分，優 89-80 分，普通 79-70 分， 

差 69-60 分，極差：＜60 分，需重修) 

實習單位指導人員：                   部門：        職稱： 

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部門：        職稱： 

說明：本考核表不得交由學生自行攜回，請實習機構將考核表密件寄回本校：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森林系辦公室  林恭正 助教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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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學生校外實習平時意見處理表 

本表由指導老師受理學生、實習機構或家長反應問題後填寫->系主任->系辦公室 

編號：       

資料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 

姓名 

 學號  
聯絡資訊 

 

實習 

機構 

 
聯絡資訊 

 

反映者 

□實習機構：               （若在現場請簽章） 

□學    生：               （若在現場請簽章） 

□家    長：               （若在現場請簽章） 

管道 □電話 □e-mail  □信函  □其他 

意見內容 請就人、事、時、地、物作具體描述： 

 

 

 

 

 

 

 

 

 

 

 

 

處理情形 

指導教授處理意見： 

 

 

 

 

 

 

 

主任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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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校外實習教師輔導訪視記錄表 
本表由指導老師填寫->系主任->系辦公室 

實習機構  部門  

學生姓名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時 

學生實習情形與工作內容(含實習日誌填寫情形)： 

 

 

實習機構對學生評語說明：(含出勤狀況、適應情形…..等) 

 

 

學生反應意見： 

 

 

 

 

訪視照片 

 

 

 

 

 

 

 

訪視教師評語及建議事項： 

 

 

 

 

實習訪視老師：___________ (簽名) 系主任：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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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無法進行校外實習學生轉換或處理單 

本表由指導老師填寫->系主任->系辦公室 

姓名  

學號  

原實習機構  

預定實習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實際實習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無法進行原因

說明 

 

指導老師處理

意見及簽章 

 

系主管意見及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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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校外實習工作日誌 

本表由學生每天填寫或以學校系統記錄上傳->期末時集成冊->指導老師->系辦公室 

填寫說明：工作日誌是執行計畫的根本，每天記錄雖會耽誤一些時間，但由記錄實
習學生的工作歷程，也為學習生涯留下最好的成果回憶。請每位同學依實際狀況充
分填寫，也可貼上照片加以記錄。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星期  天氣 □ 晴 □雲 □陰 □雨 

主要工作

內容 

1. 

2. 

3. 

成果與 

感想 

 

（若有照片、繪圖或其它補充資料請置日誌後方附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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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校外實習成果綜合心得報告 

本表由學生填寫->指導老師評分->系主任 

姓名： 學號： 指導老師： 

實習機構名稱： 

起迄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天 

實習後個人收穫與心得： 

對實習機構感想與建議： 

共 2 頁  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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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續) 

對實習機構的整體滿意度：□極優  □優  □普通  □差  □極差 

對實習機構指導人員的滿意度：□極優  □優  □普通  □差  □極差 

對實習機構推薦程度：□極力推薦  □推薦  □普通  □不推薦 

對學校(設備、課程、學弟妹)的建議： 

 

以下請學生將本表連同實習工作日誌呈交實務專題指導老師填寫： 

評語與建議： 

評分 
實習工作日誌： 

(滿分 75 分) 

實習成果綜合心得報告： 

(滿分 25 分) 

總分： 

實務專題指導老師簽章                           年      月     日 

請注意：實務專題指導老師評定成績後，將本報告送交系主任。 

 

共 2 頁  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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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實 習 證 明 

本表由有需要學生自行填寫->實習機構填寫及用印->直接寄回系辦公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森林系  學生              於 112

年 9 月 01 日 至 113 年 01 月 15 日 期間參加        

公司/部門所提供之校外實習活動，共計 4 個半月。特頒

此狀以為證明。 

 

Certificate of Internship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___________________, the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________________, has participated 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ctivity(-ies) at____________ for 

___________ hours from _____(D)/_____(M)/_____(Y) to 

_____(D)/_____(M)/_____(Y) while studying at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認證單位(Issuing Company/Department)：_____________ 

認證人(Issued by)：＿＿＿＿＿＿＿＿＿＿＿＿＿＿＿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__(D)/＿＿(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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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一般型】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實習機構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        （以下簡稱丙方） 

為強化學生實作能力，協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瞭解產業運作，結合理論與實務，培

養正確的工作態度，以及提升就業競爭力，三方針對校外實習課程訂定下列事項，共

同遵循。 

一、 合作範圍： 

甲方：由            系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課程規劃及聯繫，以及由系專

業教師負責輔導學生校外實習。 

乙方：依相關法令提供丙方實習機會，參與課程規劃、實習職務分配、報到、訓

練以及負責輔導學生校外實習。 

丙方：遵守甲方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系所實習相關規定以及乙方實習規則，依規

定時間出勤，虛心接受指導，保持良好品德，遵守職場倫理，保護業務機

密，並與學校輔導老師保持聯繫，注意個人安全、職場安全以及交通安

全。 

二、 合約期限： 

1.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自實習期滿，實習合約自動失其效力。（學期課程至少18週720小時或4.5個月／暑期課

程須達8週320小時） 

2.惟如因天災、地變、乙方工作場所之罷工、戰爭、政府公告之法定傳染病、政府禁令或

管制措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而有遞延或變更實習期間之必要者，得由甲乙丙三方

另定實習期間。 

三、 實習內容 

1. 實習項目安排以不影響丙方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2. 實習項目內容規劃如附件「校外實習計畫表」。 

四、 實習地點：                    

五、 實習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日六時之時間內進行

（如有特殊情形得另行約定）。 

六、 實習報到： 

1. 甲方於實習前 2 週將丙方報到資料寄達乙方。 

2. 乙方於丙方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練，並派專人指導。 

七、 實習待遇 

1.待遇類型： 

   □津貼 新台幣      元／月 

     □丙方表現優良時，乙方得酌予提供獎助學金新台幣       元／次 

   □無 

1100923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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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發給丙方。 

八、 膳宿及交通 

1. 住宿：  □無  □ 乙方免費提供 □丙方每月付費    元，乙方提供 

2. 伙食：    □無    □ 乙方免費提供  □丙方每月付費    元，乙方提供 

3. 交通：  □無    □ 乙方免費提供  □丙方每月付費    元，乙方提供 

九、保險及責任歸屬 

1.丙方於乙方實習期間主要目的為進行學習，並無提供其他勞務或工作事實，乙

丙雙方單純為學習訓練關係，甲方應協助丙方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並加保意

外傷害險。 

2. 實習期間，丙方在乙方實習場所或指定地點如因乙方過失致丙方生命、身

體、財物受有損害，乙方應依其過失負相關民事賠償責任。 

十、實習學生輔導 

1. 實習期間，甲方應安排輔導老師定期赴乙方進行實習訪視輔導，負責專業實務實

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同時應瞭解丙方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給予丙方

工作指導，協助解決丙方工作或學習之困難，並做成輔導紀錄表。 

2. 實習期間，乙方應指派輔導老師指導丙方，乙方並應提供丙方專業實務技術、

實習工作項目訓練、辦事細則、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等實習資料。 

3. 乙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丙方協助從事違法行為。乙方如有違反，甲方

與丙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如因違法行為致甲方或丙方名譽受損害，應負民事

賠償責任，且不因合約終止而受影響。 

十一、實習考核與離退 

1. 實習期間由甲方輔導老師及乙方主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乙方應於實習結束前

將實習成績考評表擲交甲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2. 校外實習定位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書面報告外，實

習期間之平常聯繫、學習各項報告、出缺勤都應列入重要評核。 

3. 丙方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輔導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得終止

本次實習，並依丙方所屬系所規定，進行實習轉換程序與後續課程安排事宜。 

4. 丙方請假需依乙方規定，向乙方辦理，並應於乙方核准後，向甲方輔導老師報

備，未依乙方規定辦理或未完成向甲方輔導老師報備程序者，皆視為曠課；若

乙方無明確請假規定，依甲方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系所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規

定、學生請假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5. 甲、乙、丙三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 

十二、保密協定：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丙方及甲方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

程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與

任何第 3 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但其

已為公眾或獲乙方同意所知悉者不在此限。 

十三、性平規定：丙方於乙方實習期間遭性騷擾時，其申訴之提出及認定，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規定辦理；丙方於乙方實習期間

之學習機會、內容、成績評量待遇或獎助學金之給予，遭乙方因性別或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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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差別待遇時，其申訴之提出、認定及賠償責任，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

定辦理。 

十四、爭議：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經甲方與乙方實習輔導老師協調未果者，甲、

乙、丙方任一方得提交系級校外實習權責單位、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十五、附則 

1. 附件：「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本校校外實習計畫表」。 

2. 本合約所有相關附件均視為合約之一部分，具合約條款完全相同之效力，其他

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丙三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3.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法

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4. 甲、乙、丙三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三方合意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六、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校 長：戴昌賢 

地 址：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統一編號：91004103 

 

 

 

 

 

乙 方：（實習機構） 

負責人：             （簽章） 

營業登記地址：  

統 一 編 號 ：  

 

 

 

丙 方：（實習學生） 

學 生：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 

家 長：           （簽章）（合約內容均已了解並同意學生簽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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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必填) 
 

聯絡人  職稱  

聯絡電話 (  )  傳真  

公司地址 □□□ 

E-mail  

公司簡介 
 

 

年營業額  員工人數  

休假/補休方式  

其他說明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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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海)外實習計畫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實習學生 

學號  姓名  

系別 

班級 
 

學校 

輔導老師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 

名稱  

部門  

機構 

輔導老師 
 

第二部分：實習學習內容  

實習課程

目標 

 

實習課程

內涵 

(請各系規劃含符合專業及職務所需之學習內容) 

 

各階段 期程規劃 實習主題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機構對實習學生進行安全講習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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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教育部規定學生實習計畫應經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檢視後簽署同意，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本實習計畫表為本校校外實習合約之

附件，請於實習合約校內用印程序中一併檢附。 

  

 

5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

參與實習

課程說明 

(說明實習機構提供實習課程指導與資源、主要的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業界專家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主要的輔導內容及輔導方式，例如：工作觀摩、專業訓練等) 

學校教師

輔導實習

課程規劃 

(說明學校輔導老師輔導訪視實習課程進行之規劃) 

第三部分：實習成效考核與回饋 

實習成效

考核指標

或項目 

(請各系依照學生個別的實習規劃，與實習機構共同訂定) 

實習成效

與教學評

核方式 

(請各系根據實習課程與規劃訂定) 

實習課後

回饋規劃 

 


